
威环卫〔2019〕76号

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

关于印发《医疗卫生领域涉及民生问题专项

整治方案》的通知

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，各卫生院，局直各单位：

为切实解决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，

按照威海市卫生健康委《医疗卫生领域涉及民生问题专项整治方

案》的要求，环翠区卫生健康局确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医疗卫生

领域涉及民生问题专项整治，组建工作专班，全面负责专项整治

工作。

现将《医疗卫生领域涉及民生问题专项整治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，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。



- 2 -

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专班电话： 5895978。

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

2019年 5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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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卫生领域涉及民生问题专项整治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省纪委十一届四

次全会精神，切实解决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

问题，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，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安排部

署，区卫生健康局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医疗卫生领域涉及民生

问题专项整治行动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以

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痛点、难点、焦点、

堵点，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整治。通过集中整治，严厉打击损害群

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医疗秩序，探索

建立健全医疗机构监管长效机制，营造良好就医环境，切实保障

人民群众健康权益。

二、行动范围

行动范围为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，实现医院（含中医院、

妇幼保健院、专科医院等）以及其他类型医疗机构（镇卫生院、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、门诊部、诊所等）全覆盖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坚决查处医疗机构存在的收受红包、回扣行为；

（二）坚决查处医疗机构以医疗名义推广销售所谓“保健”相

关用品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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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决查处医疗机构尤其是民营医院超范围执业、非法

行医等行为；

（四）坚决查处医疗机构未按要求公示药品、医用材料及医

疗服务价格行为；

（五）坚决查处医疗机构重复检查、重复收费和过度诊疗等

行为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专项整治时间为 2019 年 5月至 10月。本次专项整治不分阶

段、不设环节，坚持边查边改、即知即改、立行立改，将整改落

实、建章立制贯彻始终。

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坚持问题导向，

对照专项整治确定的五类重点任务，全面开展自查自纠，真正压

实依法执业和内部管理的主体责任。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要

强化日常监督检查，对辖区医疗机构开展拉网式检查，对存在违

法违规执业行为的，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各医疗机构要履行好监

督职责，对党员干部存在贪污侵占、收受贿赂、回扣、红包等违

法违纪问题线索严肃查处，对典型案例公开通报曝光。

要统筹做好结合文章。要把专项整治与正在同步开展的纠正

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、医疗乱象专项整

治等行动结合起来，与全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深化落实年活动结

合起来，与“3．15”“问政山东”曝光问题以及“市长热线 12345 ”“行

风热线”“政府网留言”等反映问题整改结合起来，统筹安排，一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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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，信息共享，形成合力。

要强化信息报送。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、各级各类医疗

卫生机构应按季度汇总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，分别于 6月 20日

和 9月 20日前报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专班；专项整治工作总结请于

2019年 10月 10日前报送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充分认识专项整治对于深化医药卫

生体制改革、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重要意义。区卫生健康局

组建工作专班（见附件），负责全区医疗卫生领域涉及民生问题专

项整治工作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提高认识，明确主要负责

人为第一责任人，开展全面自查，按照重点任务细化措施，逐条

落实。

（二）保持从严惩处的高压态势。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

要组织精干力量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

行为认真调查核实，依法依规坚决打击，形成强力震慑。要充分

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通过新闻媒体、网络平台、微信公众号等渠

道，公布监督举报电话（区级监督举报电话：5221620），广泛征

集线索，接受社会监督。针对专项整治发现的共性问题和薄弱环

节，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，探索治本之策，推动长效机制建设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区卫生健康局将采取明查与暗访相结

合的方式，对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评估，重点核查工

作落实和举报线索调查处理情况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实效。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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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落实不力、违法违规行为查处不到位的督促整改并严肃问责。

（四）广泛开展宣传教育。要通过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卫生

健康部门净化行业环境、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有力举措，大

力加强普法教育、普及卫生健康科普知识，营造浓厚氛围。适时

邀请新闻媒体结合典型案例处理等，开展跟踪报道，形成舆论震

慑。

附件：医疗卫生领域涉及民生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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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医疗卫生领域涉及民生问题专项整治

工作专班

组 长：姜书光 区卫生健康局党组副书记、区卫生计生监督

执法大队大队长

副组长：杨翠红 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成 员：于生风 区卫生健康局政工科

于 晖 区卫生健康局财务审计科

陶艳艳 区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与综合监督科

周 辉 区卫生健康局基层卫生与老龄健康科

黄 琳 区卫生健康局妇幼健康与人口家庭科

王 涛 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

姜亚梅 区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与综合监督科

韩 芳 区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与综合监督科

李晶晶 区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与综合监督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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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19年 5月 30日印发


